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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溧政办发〔2020〕36号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2020年 

溧阳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意见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省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天目湖旅游

度假区、溧阳经济开发区、天目湖生命康原、现代农业产业园管

委会（指挥部）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为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按照国家、江苏省、

常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，根据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江苏省“两减六治三提升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

办发〔2017〕30号）、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常州市城

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常政办发〔2020〕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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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普遍推行生活垃

圾分类制度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打好污染防治

攻坚战暨“两减六治三提升”专项行动部署，坚持“党建引领、

政府推动、部门协作、城乡统筹、全民参与、因地制宜”的工作

原则，全面推进我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加快建立分类投放、

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的垃圾分类体系，不断提升我市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量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到2020年11月底前，完成338个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，新

增1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（溧城街道）、1个全域试点镇（天

目湖镇）、17个垃圾分类单位、52个垃圾分类行政村，创成8个

省级达标试点小区，培育5个常州市实效试点小区，公共机构生

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100%，城市建成区垃圾分类设施覆盖

率达100%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不低于80%，垃圾分

类集中处理率达75%以上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促进垃圾源头减量。推行净菜和洁净农副产品进城，

有效减少家庭厨余垃圾产生量。加大“限塑令”执行力度，鼓励

宾馆餐饮等行业减少“一次性”用品供应。限制商品过度包装，

减少产品生产、流通、使用等全生命周期垃圾产生量。发展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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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，倡导绿色消费，开展绿色回收，加快构建源头减量控制体

系。加快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，推动再生资源规范化、专

业化处理和利用。 

（二）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。推动党政机关、医院、学校

等公共机构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引导城市居民自觉开展

生活垃圾分类，在开展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基础上，推进生活垃

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。提高分类投放设施覆盖率，配置标识易懂、

规格适宜、设计美观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，并设置生活

垃圾分类引导指示牌，方便居民分类投放。采用激励和约束相结

合的手段，提升居民参与率，并逐步做到生活垃圾分类精准投放。 

（三）规范垃圾分类收运。实施居民生活垃圾、餐厨废弃物

等分类收运。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垃圾运输车辆，统一车辆标识，

便于管理和社会监督，消除作业噪音扰民、车辆不洁和运输过程

抛洒滴漏等现象。对餐厨废弃物实施统一收运管理，逐步实现全

量收集。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设备的建设和改造。加大对

现有生活垃圾收集点、转运站的改造力度，新建居民小区要同步

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装备。有条件的小区可以探索专

业运输单位定时进小区分类收集各类生活垃圾。 

四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市城管局：负责全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统筹协调和业务

指导工作，负责起草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及相应的技术规

范或标准；做好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协调指导、监督检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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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易腐垃圾处理设施建设、17个单位的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以及

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中心运行工作。 

（二）市委组织部：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社区基层

党建工作，推动各级党组织、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实施垃圾分类。 

（三）市委宣传部（市文明办）：负责组织我市生活垃圾分

类宣传实施方案，组织各类媒体长期广泛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

作，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广告宣传，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志

愿者的组织工作；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创建考核内

容，协调统一我市垃圾分类设施设置标准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

垃圾分类设施设置标准。 

（四）市教育局:负责在中小学、幼儿园全面普及生活垃圾

分类知识的宣传教育，督促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做到生活垃圾分类

设施全面覆盖，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 

（五）市交通运输局：督促指导我市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开展

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利用客运站、公交站台和公共交通车辆刊播

垃圾分类公益广告。 

（六）市文旅局：负责推进全市旅游景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

充分利用旅游景点及公益广告等媒介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。 

（七）市商务局：配合推进生活垃圾中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

体系的建设，推进净菜和洁净农副产品进城。 

（八）市卫健局：负责督促指导医院及相关医疗机构开展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将开展情况逐步纳入本系统绩效评价和考核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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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市场监管局：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登

记工作，并及时将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相关信息推送至“江苏

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”。 

（十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：负责全面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

圾分类工作，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指导检查。 

（十一）团市委：负责组织动员全市青年积极参与生活垃圾

分类，组织青年团员志愿者队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。  

（十二）市妇联:负责组织动员广大妇女和家庭积极参与和

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 

（十三）各镇（区）、街道：结合实际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方

案并组织实施，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

体系。配齐配足垃圾分类专职工作人员，深入开展宣传培训、督

促指导和考核评价工作，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运行管理和执

法保障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各

镇（区）、街道、市各有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溧阳市城乡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（详见附件），统一领导全市生活垃圾

分类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。领导小

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、宣传发动、检查督查、考核验收等日常

工作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。 

(二）营造分类氛围。充分运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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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媒体资源，广泛宣传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动员广

大市民支持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。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典型

案例的梳理宣传，及时总结、复制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。 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费按照市、镇

（区）、街道政府事权划分，由市、镇（区）、街道财政予以安

排和保障。工作经费主要用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设施配置、体系建

设、宣教培训、运行管理等，确保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推进。鼓

励各镇（区）、街道拓宽资金投入渠道，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

垃圾分类，形成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。 

（四）严格监督考核。溧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通过督查、通报等多种方式，综合考

核、长效点评等多种形式，推动和督促各项任务落实。同时引入

社会公众监督机制，多渠道向社会公布垃圾分类实施区域、垃圾

分类相关责任主体、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 

 

附件：溧阳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8月28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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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溧阳市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 

组  长：刘新农  市政府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 

副组长：钱康平  市政府办副主任 

谢菊芬  市城管局局长 

成  员：潘益明 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          

徐星频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明办主任 

杨  刚  市城管局副局长 

戴馨怡  团市委副书记             

黄小琴  市妇联副主席             

胡剑云  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              

虞锡平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田春华  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             

何国军  市卫健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

何建荣  市文旅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

李国荣 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

焦德龙  市商务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

钱水庚 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   

粱锁庆  市工信局副局长    

黄  涛  市邮政局分公司副总经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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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亚君  人民银行溧阳支行副行长             

潘建浩  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综合管理局副局长  

章慧源  天目湖镇综合执法局局长    

陈松涛  上兴镇党委统战委员          

朱  峰  社渚镇党委委员、综合执法局局长    

刘宇舟  溧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

顾  斌  埭头镇副镇长          

朱春燕  戴埠镇副镇长                

蒋婷婷  南渡镇党委组织委员          

彭  赟  竹箦镇副镇长                

方  琪  上黄镇党委政法委员    

范志中  别桥镇党委政法委员   

胡叶平  苏皖合作示范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 

总经理、天目湖生命康原党工委委员   

史晓俊  溧阳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、 

       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指挥部副总指挥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杨刚同志兼任。        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8日印发   


